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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精進館藏管理效能，淘汰過

時、滅失及破損不堪使用之館藏資料，確保資料之完整性與使用價值，依

據圖書館法第十四條及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規定，爰訂定「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圖書館館藏資料報廢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範圍 

凡經圖書館登錄典藏列入財產之圖書、期刊等印刷資料，以及視聽資料、

電子出版品等非印刷資料，合乎本要點各項報廢原則者，得依本要點辦理

財產報廢及註銷減帳。 

三、報廢原則 

    依據圖書館法第十四條及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規定，使用三年以上之館藏

資料，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進行報廢作業： 

     1.缺頁、破損、不堪使用，且已無修補或參考價值之館藏資料。 

     2.修補整理或裝訂費用等於或高於重購費，且可於市面再購得者。 

     3.內容過時或已無參考、使用價值之館藏資料。 

     4.已有新版或其他形式可取代，紙本不具保留價值者。 

     5.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館藏資料。 

     6.註記遺失並經一年尋找未果之館藏資料。 

     7.借閱遺失並已完成賠償手續之館藏資料。 

     8.過多複本且超出使用需求之館藏資料。 

     9.資料載體已無適用設備可供使用者。 

     10.館藏主體已報廢之附件。 

四、報廢數量 

本館每年淘汰報廢之館藏數量，依圖書館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超過總館

藏量百分之三。 

五、報廢程序 

（一）篩選：經由館藏系統篩選或至架上查找符合報廢原則之館藏資料後，於

系統中註記事項，標示其為待報廢狀態。 

（二）造冊：依分類號排列待報廢館藏並輸出造冊文件。 

（三）審核：將造冊文件中專業圖書資料，依其屬性，分送圖書暨資訊委員會

各學院代表協助轉送相關系所審查，提供報廢參考，本館彙整後，簽請

校長核准，方可辦理報廢。 

（四）銷帳：簽准之待報廢館藏資料，依本校財物管理標準作業流程辦理減值

作業，並於館藏系統註銷館藏紀錄。 

（五）銷毀：完成報廢程序之待報廢館藏資料，聯繫總務處環安組辦理清運銷

毀作業。 

六、本要點經圖書暨資訊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